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院 

溫控型定量生物列印系統使用規則 

 

一 、 開 放 時 間 表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9:00-12:00 不開放 開放 不開放 開放 不開放 

14:00-17:00 不開放 開放 不開放 開放 維修保養

(註: 周五下午為儀器保養校正，不開放使用)  

 

二 、 系 統 開 放 等 級  

1 .一 般 上 班 時 段 ： B 級  

2 .夜 間 及 假 日 時 段 ： 不 開 放  

附 註 ：  

․ A 級 ： 開 放 給 需 要 使 用 之 學 生 ， 經 訓 練 考 核 後 可 自 行 操 作 。  

․ B 級 ： 每 位 教 授 指 派 一 位 學 生 申 請 訓 練 ， 該 教 授 之 其 他 學 生 需 由 接 受 訓

練 的 學 生 代 為 操 作 ， 若 有 教 授 使 用 該 儀 器 之 學 生 過 多 者 ， 可 向 儀 器 負 責 人

申 請 增 加 接 受 訓 練 學 生 人 數 。  

․ C 級 ： 由 儀 器 負 責 人 選 定 教 授 推 薦 之 學 生 若 干 人 接 受 訓 練 ， 經 考 核 後 可

自 行 操 作 儀 器 並  

得 負 責 委 託 服 務 工 作 。  

․ D 級 ： 由 本 實 驗 室 之 技 術 人 員 接 受 委 託 服 務 ， 不 開 放 使 用 。  

 

三、管理辦法及使用辦法： 

儀器使用規定： 

1. 本儀器以一般組織或細胞樣本為主，若須進行其他具感染性樣品實驗，須先與該儀器技

術操作員討論。 

2. 禁止帶手套操作電腦。 



3. 使用本儀器需依標準操作流程進行，請務必遵守儀器使用之規定，若經管理者發現三次

違反者，將停止使用權利。 

4. 使用完請保持儀器之清潔和清理操作台面，確實填寫儀器使用登記表並通知儀器負責人

到場檢查。 

5. 儀器發生故障時，請儘速告知技術人員，勿自行拆裝儀器，並請將儀器故障情形，迅速

告知該儀器技術操作員或管理者。若因個人因素所造成之儀器損壞，請由個人負擔維修

相關費用。 

6. 自備 DVD 燒錄片存取影像相關資料，嚴禁止使用 USB 存取。禁止將檔案留存於電腦

中，違反者，停止使用權一個月。 

7. 若有經使用此儀器而發表論文期刊，可抵用一次使用費。 

 

四、儀器之管理及人力 

1. 本儀器由生科院具儀器經驗之專任教師負責，並召集生科院具儀器經驗之專任教師商討

相關人員、經費與使用事宜。 

2. 人員、經費及收費標準等事宜，必須提交本系院之資源委員會決議，並經系務會議核備

後實施。 

3. 本儀器每年至少辦一至二次講習會，進行教育訓練，各種訓練如有需要可酌收工本費。 

4. 本儀器設立一名儀器管理助教，負責本設備的管理與週邊環境的維護，未來視使用狀況

再決定是否增加人力。 

5. 本儀器設立儀器種子教師數名，由具有認證及使用執照證書之研究生擔任(經儀器廠商

認證頒發證書者)，可帶領與協助使用者進行儀器操作，原則可支付種子教師工讀金，

但種子教官帶領本身之實驗室人員進行操作儀器，則不予支薪。 

 

五、儀器訓練操作申請須知 

使用資格： 

1. 本儀器之使用需具有認證資格得以使用 

2. 包括參加舉辦之「溫控型定量生物列印系統使用原理」與「溫控型定量生物列印系統上

機操作」課程，並經考核通過方能獲得自行使用權限。 

註：本儀器每年至少辦一至二次講習會，進行教育訓練，各種訓練如有需要可酌收工本費。 

 

六、儀器操作預約： 

使用預約： 

1. 必須於預定使用日前一周前登記預約，並繳交申請書。 

2. 預約確定後，若因故無法使用，務必使用前三日事先告知取消，若未於三日前取消者，

則視同使用該預約時段，仍必須繳費。 

 

七、儀器收費： 

溫控型定量生物列印系統計費採計次制，每時段三小時，未達三小時以三小時計。 



學術單位每時段 10,000 元 

校外廠商每時段 15,000 元 


